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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冷观察

我在美国的
“劳教”经历

沈群，北京人。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1989年赴美留学，1991年获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传

播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

现任美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神哈特娱乐

公司总裁。

重庆任建宇劳教案引发了人们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反思，或改

或废的议论声沸沸扬扬。在一本名为《美国也荒唐》的书里，作家

沈群讲述了赴美留学期间接受“劳教”的亲身经历。

打人被判社区劳动

在我有生以来，很多该打架的
时候都因为各种原因忍住了，没
有出手。等到36岁时，却结结实实
地打了一个人，而且打得痛痛快
快，当然这也给我带来了美国的
牢狱之灾。1996年打人事件的几
个月后，我收到了对我的起诉书，
案件指定在我家附近的阿罕布拉
市法院开庭审理。

在美国处事，很多时候都只
是一笔交易，法庭审理也不例外。
换句话说，双方是可以商量的，因
为各自要算各自的账。法官算的
是，如果请陪审团审理将会有多
大的社会成本，陪审团成员的补
偿津贴、法庭的占用、法官的出庭
等所有涉及本案的人工费用；律
师算的是多打一个小时官司能多
挣多少钱，什么时候能拿到这笔
钱；当事人算的是律师一个小时
350美元，从准备材料到开庭辩护
结束，我打不打得起。

这一天刚进法庭，法官就开
始和我的律师协商。经过协商，法
官开始宣读审判结果：“被告人有
罪。判决被告人服刑一天，但由于
被告已被警察局关押过一天，一
天刑期视同执行完毕；100个小时
的社区劳动，一年之内完成；18个
月的假释，监视居住；罚款2000美
元。”

“劳教”针对轻度犯法

判决书中的社区劳动，也就
是美国的“劳教”，它是涉及社会
各个阶层的每天都在发生的一种
社会机制，所有那些轻度犯法的
人都会根据法庭的判决而被强制
劳动。譬如说酒后驾车、肇事逃
逸、破坏公共设施、打老婆孩子等
行为。

其内容就是特定时间内，当事
人被强制执行社区劳动工作，而最
常见的一个工种就是清理高速公
路。在中国，当你看到一群青少年
在马路上擦金属栏杆时，你就知道
这是学生们在学雷锋做好事。而在
美国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但当你
看到一批人穿着黄色马甲在清理
高速公路时，你基本上就可以认定
这是一批在劳动改造的人。

在社区劳动手续办理部门，
工作人员问我具体想要哪种劳
动，我想起以前在美国高速公路
上开车时，经常看到路边有纸屑、
塑料袋等垃圾，当时我就想过等
到哪天没事了就去志愿清理高速
公路，所以就选择了清理高速公
路这一项。

当我第一天和“同事们”集合
时，左右看去身边的十几个人单
从相貌上讲就没一个像正面人
物。再一了解，更发现这些人都可
以称是社会渣滓，不是打了老婆，
就是偷了东西。想到这些，心里不
由生出一种悲哀，我怎么会落到
这步田地，竟然会与这些劳教犯
为伍。

感受自由的可贵

美国的劳教比较人性化，但也
是强制性的无偿体力劳动。它允许
当事人在限定时间内自由选择劳
教的执行期，这能够比较从容地安
排时间；每天的劳教工作不会超过
8小时，也就是说我要工作13天，而
这13天不必连续进行；劳教的人不
需要“同吃、同住、同劳动”，只需要
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签字报到，工
作结束后回自己家。

虽说如此，影响也是巨大的。
我的作息时间变得像农民一样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晚上都要
上闹钟，6点准时起床，7点半要在
指定地点报到。集合好后，工头根
据上级指令将车开到某一指定的
高速公路路端，之后大家排队领工
具，然后再按指令开始工作。

洛杉矶的气候是三季如春，一
季为夏，我选在了夏天，劳动始终
处于烈日烘烤之下。每个人都用毛
巾、帽子把身体各个可能露出的部
位完全遮住。躲开了毒辣的日光直
晒，但被汗水浸湿的内衣裤子紧紧
地贴在皮肤上，难受不堪。

当我用纸夹将纸屑、废弃物一
个一个夹起放进垃圾袋时，看着路
上一辆辆放着音乐疾驶而过的汽
车，心里不禁感叹：自由就是这样
一种东西，拥有时不知道珍惜，只
有失去时才倍感可贵。

“受害者”有政府赔偿

午餐时间可以说是最惬意的一
段时光——— 你可以躲开暴晒的太
阳，心安理得地在树阴下找个舒服
的地方坐下来，从容地享用自己的
午餐。每当那些家里有女人做饭的
人打开自己的饭盒，那香喷喷的味
道让人很受刺激。记得当时有一哥们
儿就像故意气人一样，每天都带红烧
排骨。闻着排骨的香味，再看看自己
的便当，让我无比痛恨单身生活。

劳教的间歇我们也进行闲聊。
一次一位长我几岁的中国“难友”
听说我来劳教是因为在公共场合
打人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打人？
你敢打人？这是在美国，你竟然在
公共场合打人？”他停顿了一下，

“我特想被打你知道吗？谁再想打
人，打我好了……”话语中透露着
认真但稍带诙谐，过了一会儿，他
又笑着对我说：“你再想打人或者
你知道谁想打人，麻烦你通知我一
声好吗？咱们约个时间约个地点，
就打我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工
作，还能得到一笔赔偿了。”

这样的话，听来似乎是可笑
的，可在美国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情。因为美国法律中有一条是对

“犯罪的受害者”的政府赔偿，即便
是抓不到罪犯，政府也要对受害者
提供医疗费和其治疗期间的误工
费。因此在美国你是很难看到有人
在街头打骂的，更不用说像韩国那
样议员开会时拳脚相加了。

摘自《美国也荒唐》 沈群／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歌星家暴

被罚社区服务
美国歌手克里斯·布朗

2012年 11月份公开谈论 3年
前的家暴事件。2009年格莱
美颁奖派对前，布朗对同为
歌手的女友蕾哈娜施暴，在
座驾内将其打得遍体鳞伤。

布朗被法院判处 5年缓
刑 (假如表现得好且定期向
缓刑官报告近况则不用入狱
服刑)外加六个月内完成300

小时社区服务。2010年8月有
消息称，布朗完成了规定的
社区服务。 (宗合)

▲除了警察，宣传“反暴力”的义工也是监督者。

▲劳动之余布朗还有使用手机的权利。

▲劳动的内容就是除掉地表的杂物。

▲布朗（左二）在警察护送下走进工地。

本报讯 据英国《每日
邮报》近日报道，美国亚利桑
那州梅萨市韦斯特伍德高
中，两名学生因为在体育课
上打架而受到处罚。校长给
出两种选择：停课9天或是当
着大伙的面手拉手在操场上
坐上一小时。两人最终选择
了后者。

高中生布莱特妮目击了
整个惩罚过程，她说：“周围
的同学都在嘲笑他们，叫着
他们的名字问‘你们是同性
恋吗’。”另一名学生迈克则
说：“我曾在美国后备军官训
练队呆过，这和他们的处理
方法类似。”

两人尴尬牵手、掩面而
坐的照片被周围的同学拍
下，并在社交网络引发轰动。
1 4 岁的查尔斯是受罚人之
一，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
由于过于尴尬，第二天他没
去上学。当记者询问他学到
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千
万不要在学校里打架。”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
认 同 这 样 的 做 法 。有 评 论
说，如此惩罚会被认为是在

“鼓励大家欺负人”。梅萨市
公立学校地方委员会事后
发表声明说“不会容忍”校
方的类似做法，并将和学校
管理者一起重新审视校纪
校规方面的不足。 (宗合)

两男生打架

被罚“手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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